
广 州 市 荔 湾 区 人 民 政 府

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

荔湾府行复〔2023〕334号

申请人：张某，女，1971年 5月生。

地址：广州市荔湾区某某街某某号某某房。

被申请人：广州市荔湾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地址：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东 20号之一。

负责人：刘某某，职务：主任。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3年 8月 10日作出的穗荔社保收

告字〔2023〕025 号《收回遗属待遇决定书》（以下简称“案涉

决定书”），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本府已依法予以受理，现已

审查终结。

申请人请求：

请求撤销案涉决定书。

申请人称：

1、我先生是 2021年 3月 30日下午 5点 45分在工作的时候

出的事故，4月 1号凌晨 5点去世，虽然白云区社保局给认定了

工伤，但是他 4月份是没有交社保的已经是失业人员，失业人员

是可以在街道申请丧葬费用的，应该领取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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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52元。2、为什么荔湾区社保局经过多方审核后在 2021年 9
月发放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事隔一年九个月后才提出要收回，

而不是当时或者事出十天或者事出半年提出呢？

被申请人答复称：

一、有法定职权依据。根据《社会保险稽核办法》第十二条

和《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条例》第六十五条第二款及《广东

省查处侵害社会保险基金行为办法》第九条规定，答复人作为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有核查并追回多发社会保险待遇的职责。

二、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经核实，申请人丈夫刘某

某 2021年 3月 30日在单位工作过程中，突然晕倒，经医院抢救

无效死亡，2021年 7月 12日白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

《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刘某某属于工伤认定范围，并予以认定

为工伤。2021年 8月 17日申请人自荔湾区某某街社保经办窗口

申请领取因病或非因公死亡相关一次性待遇，合计收款

112977.29元，其中丧葬补助金 30876元，抚恤金 30876元，个

人账户返还 51225.29元。2023年 5月 30日，答复人收到线索，

因刘某某在已认定工伤（即属于工亡）的情况下，不应由企业养

老保险基金按因病或非因公死亡标准发放其丧葬补助金、抚恤

金，属于审计整改范围，答复人在核实情况后，告知申请人并要

求其配合退回多领取的费用。2023年 7月 12日，因银行退回待

遇扣款失败，于 2023年 8月 10日作出案涉决定书。

三、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第十七条规定，因刘某某已被认定为工伤（即属于工亡），其亲

属不符合领取刘某某基本养老保险中的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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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条件，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五条、第四十一条

规定，申请人应当申请工亡待遇。如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

险费，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用人单位拒不支付的，申

请人可以向工伤保险基金申请先行支付工亡待遇。根据《广东省

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条例》第六十五条及《广东省查处侵害社会保

险基金行为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答复人应当依法对多发

的社会保险待遇进行追回。

四、程序合法。根据《广东省查处侵害社会保险基金行为办

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第十六条规定，答复人在确定多发待

遇后，向申请人出具告知书，因申请人不配合退回多领取待遇，

作出案涉决定书并完成送达。

综上所述，答复人作出案涉决定书，有法定职权依据，认定

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主体适格，程序合法。

本府查明：

2021年 8月 17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关于刘某某的《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申报表》等材料，申报表显示，申报待

遇类别为“死亡待遇（因病、非因公在职死亡）”，重要事项声明

中一栏勾选了“本人未在其他地区领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待遇，

未在其他险种领取死亡待遇。”
据广东省集中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一体化门户系统显示，

被申请人于 2021年 8月 17日，受理刘某某死亡终止一次性待遇

业务，于 2021年 8月 20日，办结刘某某死亡终止一次性待遇业

务，2021 年 9 月 8 日向申请人支付因病或非因公死亡相关一次

性待遇 112977.29元，其中遗属待遇（丧葬补助金，抚恤金）6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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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银行户名：张某。

2023 年 6 月 6 日，被申请人作出《收回社会保险待遇告知

书》（收告〔2023〕穗荔社养第 001号），告知申请人因刘某某

死亡视同工伤，不符合企业养老保险基金按因病或非因公死亡标

准发放其丧葬补助金、抚恤金的情形，需办理待遇清退，并告知

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2023年 8月 10日，被申请人作出案涉决定书，主要内容为：

“经核查，白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 2021年 7月 12日认

定刘某某死亡视同工伤，其亲属以刘某某因病、非因公死亡为由

领取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合称遗属待遇），导致养老保险基金

支付遗属待遇共计 61752元，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

法》第十七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遗属待遇暂行办法》第

二条等规定，根据《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条例》第六十五条、

《广东省查处侵害社会保险基金行为办法》第十一条，决定收回

养老保险基金支付的遗属待遇共计 61752元。”案涉决定书于

2023年 8月 12日邮寄送达申请人。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案涉决定书，向本府邮寄行政复

议申请材料，本府于 2023年 8月 24日收悉。

2023年 10月 10日，被申请人向本府提交《关于张静不服

追回决定书相关情况说明》，主要载明：……申请人收到《收回

社会保险待遇告知书》后于 2023年 6月 13日至被申请人处咨询

退回遗属待遇情况，在被申请人工作人员解释后申请人同意退回

多领的丧葬费、抚恤金。2023年 7月 12日，经银行反馈因余额

不足导致该次退回待遇扣款失败，随后申请人告知拒绝配合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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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领待遇……关于如单位不配合支付刘某某的工亡相关待遇，家

属是否可申请由工伤基金先行支付的问题。白云区社保经办人员

表示已告知申请人如需申请工伤基金先行支付，需提供法院出具

的终止执行相关文书。目前申请人仍未能提供所需资料，故未受

理其申请由工伤基金先行支付相关业务。被申请人同时补充提供

了“广东省集中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一体化门户系统”截图等

证据材料。

另查，2021年 7月 12日，广州市白云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

障局作出编号〔2021〕14884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主要载

明刘某某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条

第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认定为工伤。

2023年 8月 6日，广州市白云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作

出《不予受理告知书》，主要告知申请人，依照《工伤保险条例》

第六十二条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

位职工发生工伤，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

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根据《工伤保险待遇》第六十二条和《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

（二）》（人社部发〔2016〕29号）第三点，该中心决定不予

受理其申请。

本府认为：

根据《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条例》第六十五条第二款“导
致多发社会保险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基金支出的，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应当负责追回”及《广东省查处侵害社会保险基金行为办法》

第九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执行本办法，主要履行下列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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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法开展核查并追回多发社会保险待遇或者多支出的社会

保险基金”的规定，被申请人作为县级以上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具有核查并追回多发社会保险待遇的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参加基本

养老保险的个人，因病或者非因工死亡的，其遗属可以领取丧葬

补助金和抚恤金；在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

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领取病残津贴。所需资金从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中支付。”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因工伤发生

的下列费用，按照国家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八）因工

死亡的，其遗属领取的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因工死亡

补助金；”《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职工因工

死亡，其近亲属按照下列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

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社会保险稽核办法》

第十二条规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对参保个人领取社会保

险待遇情况进行核查，发现社会保险待遇领取人丧失待遇领取资

格后本人或他人继续领取待遇或以其他形式骗取社会保险待遇

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立即停止待遇的支付并责令退还；拒

不退还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处理，并可对其处以 500 元

以上 1000 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广东省查处侵害社会保险基金行为办法》第十一条第

一款规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发现本行政区域内多发社会保险

待遇、多支出社会保险基金或者骗取社会保险待遇、基金支出的，

应当立即停止待遇支付、基金支出并及时依照有关规定开展核

查。”第九条第三项规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执行本办法，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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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下列职责：（三）依法开展核查并追回多发社会保险待遇或

者多支出的社会保险基金；”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对侵害社会

保险基金行为不构成骗保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经调查核实后通

过采取本办法第十一条等规定的追回措施，有关单位或者个人仍

不退回多领取的社会保险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基金支出的，应当从

拒不退回之日起 15日内，作出追回决定。”
本案中，申请人于 2021年 8月 17日申请刘某某的因病、非

因公在职死亡待遇，被申请人于 2021年 9月 8日发放刘某某死

亡待遇 112977.29元，其中遗属待遇 61752元，后经被申请人核

查，发现刘某某的伤亡已经白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

工伤，刘光权的遗属待遇应当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故申请人

从社会保险基金中多领取的遗属待遇应当予以退还。被申请人将

上述情况予以告知，但申请人拒绝退还，被申请人据此作出案涉

决定书，要求申请人退回多收的养老保险基金支付的遗属待遇

61752元并无不当。而关于申请人主张刘某某 4月份没有交社保，

属于失业人员，失业人员可以申领遗属待遇的主张，当地社保中

心已告知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由用人单位

按照规定支付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申请人可另循法定途径

解决。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案涉决定书事实认定清楚、证

据充分、程序合法。申请人请求撤销案涉决定书的主张理据不足，

本府不予支持。

本府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

（一）项的规定，作出如下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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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被申请人广州市荔湾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作出的

穗荔社保收告字〔2023〕025号《收回遗属待遇决定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府复议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

之日起 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

二〇二三年十月十九日


